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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银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28,840,117,160.43 26,924,506,150.89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67,171,140.56 8,680,412,461.93 -1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96 3.35 -11.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580,318.74 649,860,427.53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16 0.2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979,623,200.33 5,615,761,240.85 -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2,180,915.75 -27,800,510.9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0,962,535.15 -196,308,044.2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24 -0.3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2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2 -0.01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09,5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0 1097258295 42.36 0

无 国有法人

安徽新集煤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

0 305909978 11.81 0

质押

147,000,

000

国有法人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

-

57791218

239610787 9.25 0

冻结

11441586

国有法人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中诚

·

金谷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

0 16,730,000 0.65 0

无 未知

蔡祖远

6618241 6618241 0.26 0

无 未知

林泗华

5922866 5922866 0.23 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

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5279150 5279150 0.2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52,665 5,127,444 0.2 0

未知

24,8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招商中证大宗

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2281768 4,660,189 0.18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85600 3,508,680 0.14 0

无 未知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期末，货币资金93,476.92万元较年初58,125.45万元增加35,351.48万元，增幅60.82%，主

要是因为为满足四季度资金需求，融资资金月末集中到账。

2、报告期期末，应收账款68,997.03万元较年初51,785.82万元增加17,211.21万元，增幅33.24%，主

要是因为当前煤炭市场行情低迷，煤炭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回款难度增加。

3、报告期期末，预付账款63,360.77万元较年初47,689.67万元增加15,671.10万元，增幅32.86%，主

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国投新集电力利辛有限公司正处于建设阶段，设备预付款项增加。

4、报告期期末，其他应收款75,955.31万元较年初增加17992.80万元，增幅31.04%，主要是预付宣城

电厂项目投资保证金。

5、报告期期末，存货49,241.68万元较年初37,858.69万元增加11382.99万元，增幅30.07%，主要是

经济形势低迷，下游电厂煤炭需求不足，库存商品较年初增加。

6、报告期期末，长期股权投资20,957.53万元较年初8,365.45万元增加12,592.08万元，增幅

150.52%，主要是对宣城电厂资本金注入和损益调整增加。

7、报告期期末，应付票据60,446.56万元较年初98,183.30万元减少37,736.74万元，下降38.43%，主

要是报告期末到期偿付票据金额增加。

8、报告期期末，其他应付款84,765.26万元较年初38,124.73万元增加46,640.53万元，增幅

122.34%，主要是待支付的土地塌陷费、修理费等费用的增加。

9、报告期期末，应付债券92,832.56万元较年初50,323.00万元增加42509.56万元，增幅84.47%，主

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增加债券融资。

10、报告期期末，长期应付款226,175.31万元较年初45,643.99万元增加180,531.33万元，增幅

395.5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融资租赁业务筹集资金。

11、报告期期末，专项储备32486.40万元较年初24197.17万元增加8189.23万元，增幅33.70%，主要

原因是公司计提安全生产费和维简费净增加。

12、报告期期末，未分配利润234,006.16万元较年初343,519.52万元减少109,513.36万元，降幅

31.88%，主要是2014年1-9月利润出现亏损。

利润表项目

1、2014年1-9月投资收益2,792.0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30%，主要是因为上年处置刘庄置业影

响上年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2、2014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8,218.0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5,438.04万元，

主要是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影响，煤炭需求下降，售价大幅降低。

现金流量表项目：

1、2014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42，358.03万元，较上年同期64，986.04万元相比减

少107,344.07万元，减幅165.18%。 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煤价降低、收入减少，销售

商品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26.79%。

2、2014年1-9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5,100.04万元，较上年同期-121,424.80万元

相比，资金缺口增加19.5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7.31%。

3、2014年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22,699.77万元，较上年同期68,480.34万元相比

增加154,219.43万元。 主要原因是：（1）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13.79%；（2）发现债券收

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90,000.00万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国投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投煤炭）于2007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就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1、现在和将来国投煤炭和国投

公司不直接从事煤炭开采、洗选加工和经营的业务；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控制企业不在本公司的销售区

域内向和本公司客户相同的客户销售和本公司出产煤种相同的煤炭产品；2、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

控制的企业不进行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且和本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任何投资，以避免与本公司

进行同业竞争；3、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违反了上述第1条和第2条承诺，由此给本公司

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承担；4、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转让和发行人

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企业的股权或资产，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愿意优先考虑本公司受让该等股权或

资产；5、就销售区域，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做出以下承诺：（1）在本公司通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本公

司现有所有销售区域的范围内，特别是安徽、浙江、江苏和江西地区等重点销售区域内，除经本公司同

意，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本公司除外"）不销售除无烟煤以外的其

他煤炭产品；（2）如本公司上市后产品销售范围扩大，则在本公司通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本公司扩大

后的销售范围内，除经本公司同意，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本公司除

外"）将不销售除无烟煤以外的其他煤炭产品；（3）如在本公司未通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的范围内，国

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本公司除外"）发现本公司销售无烟煤以外的

其他煤炭产品，则除经本公司同意，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将自动不再

销售除无烟煤以外的其他煤炭产品；（4）如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或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

本公司除外"）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将由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承

担。

截止目前，该承诺一直在履行。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本年期初至期末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主要是由于截至目前煤炭市场产能过剩、市场

需求不足等导致煤炭市场疲软、煤价持续下滑。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安徽省天然

气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拥有安徽省天

然气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5.6%

股权

-89,320,000.00 89,320,000.00

合计

- -89,320,000.00 89,32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

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201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3.5.2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影响

证券代码

:601918

证券简称

:

国投新集 编号

:2014-043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6日以书面送

达、传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

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向控股公司安徽文采大厦有限公司、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淮南新锦江大酒店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贷款金额分别为31,012,695.41元、50,270,360元和不超过

14,300万元，合计不超过224,283,055.41元。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见《国投新集向控股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董事陈培、王文俊、马文杰回避表决，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表决。 此议案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项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根据规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议案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4年，财政部陆续对长期股权投资等具体准则进行修订并实施，根据规定，公司对部分长期股权

投资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见《国投新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议案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

规定，公司按照要求对《公司章程》部分章节、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国投新

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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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1、安徽文采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采公司” ）；2、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外滩公司” ）。 3、淮南新锦江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江酒店” ）。

●委托贷款金额：1、文采公司31,012,695.41元；2、新外滩公司50,270,360元；3、新锦江酒店不超

过14,300万元。 合计224,283,055.41元。

●委托贷款期限：1年。

●贷款年利率：6%。

一、交易概述

为保证文采公司、新外滩公司、新锦江酒店三家控股公司正常经营，公司拟通过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分别向文采公司、新外滩公司、新锦江酒店提供委托贷款，贷款金额分别为31,012,695.41元、50,270,

360元和不超过14,300万元，合计不超过224,283,055.41元。 贷款期1年，年利率为6%。

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了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向文采公司、新外滩公司和新锦江酒店提供委托贷款，该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项关联交易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根据规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系经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2008】557号文批准，最初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简

称“国投公司” ）、德国裕宝联合银行股份公司（后更名为“UniCredit� Bank� AG” ）等10家企业共同发

起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组织机构代码为71788410-6。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国投财

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11日，注册号为100000400012063，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

资），注册地址为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147号9层。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亿元人民

币，后经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2013]334号文批准，增资至20亿元人民币。 增资后，公司由国投公司及其

所属成员单位共8家股东出资组建，国投公司仍是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出资比例35.6%。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

证及相关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

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

信贷。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国投财务有限公司总资产2,036,873.77� 万元，净资产246，670.59万元，净

利润43，557.72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审计号：信会师报字【2014】第720600号）

截至2014年6月30日国投财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1,961,932.74万元，净资产261,877.16万元，净利

润26,694.92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文采大厦有限公司

安徽文采大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注册资本8330万元，法定代表陈培，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

益民街28号。 经营范围：住宿、演出、歌舞娱乐、餐饮服务等。 文采公司是国投新集控股子公司，国投新集

持有其70%股份。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文采公司总资产7,420.42万元，净资产3,973.81万元，净利润-625.84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审计号：中证天通（2014）证审字第0201015号）。

截至2014年6月30日，文采公司总资产7,238.96万元，净资产3,734.73万元，净利润-239.0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陈国忠。 注册地址：上

海市斜土东路240号-248号1801-1805室，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国内贸易，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会务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 新外滩公司系国投新集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新外滩公司总资产16,401.57万元， 净资产-1,165.75万元， 净利润-1,

417.08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审计号：中证天通（2014）证审字第0201012-2号）

截至2014年6月30日，新外滩公司总资产11，804.71万元，净资产5,690.06万元，净利润6,855.82万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淮南新锦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淮南新锦江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3540.3040万元，法定代表陈培。 注册地址：淮

南市洞山中路12号，经营范围：宾馆、餐饮、娱乐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物业管理。 新锦江酒店系新外滩

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新锦江酒店总资产18,909.74万元，净资产1,244.02万元，净利润-532.38万

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审计号：中证天通（2014）证审字第0201013号）

截至2014年6月30日，新锦江酒店总资产[18,379.42]万元，净资产1,008.07万元，净利润-235.95万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通过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向文采公司、新外滩公司和新锦江酒店提供委托贷款，并拟签订《委托

贷款协议》，具体协议内容如下：

1、贷款金额：（1）文采公司31,012,695.41元；（2）新外滩公司50,270,360元；（3）新锦江酒店不

超过14,300万元。 合计不超过224,283,055.41元。

2、贷款期限：均为1年。

3、贷款年利率：均为6%。

4、委托贷款的费用：按委托贷款金额*0.15‰计算，于委托贷款首笔提款日一次性收取。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国投财务有限公司为文采公司、 新外滩公司、 新锦江酒店三家控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业

务，是为了保证控股公司正常经营，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交易各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原则进行，有利于提供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

融资风险，拓宽了公司及控股公司的筹资渠道，更使得公司及控股公司得到全方位、深层次、个性化的金

融服务。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对公司及控股公司的生产经营有一定

地积极影响。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表决情况

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7日审议通过了 《公司向控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培、王文俊、马文杰回避表决；其它6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均投了同意票。

（二）独立董事审核情况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徐安崑先生、陈关亭先生、张利国先生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一致同意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安崑先生、陈关亭先生、张利国先生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的表决

程序合法，交易公平合理，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附件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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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和七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该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执

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

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单位：元）：

调整内容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对安徽省天然气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

89,320,000 -89,320,000 89,320,000 -89,32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201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

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

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

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

业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四、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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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或“公司” ）七届六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10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根据会议议程，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审核意

见如下：

1、2014年第三季度公司认真执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议程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3、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公允地反映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 电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冯树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洪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德生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33,456,707,980.40 240,686,935,258.84 240,677,095,738.84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0,190,155,343.40 37,334,380,570.02 37,324,541,050.02 7.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220,029,379.67 21,752,850,061.15 19,517,209,907.36 -11.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6,240,759,555.37 49,368,200,193.30 43,813,207,988.48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116,423,321.78 5,370,247,973.28 4,934,674,741.92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904,461,099.31 4,832,367,376.51 4,832,367,376.51 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13.022 14.187 13.662

减少

1.165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94 0.312 0.286 -5.7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75 0.287 0.264 -4.18

注1:2013年，公司收购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11月

起进行报表合并，为了数据的可比性，公司对2013年1-9月数据进行重述。

注2:公司2014年1-9月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02%；净利润同比减少4.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减少4.73%，具体分析如下：

（1）1-9月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02%，主要是火电板块成本下降，利润总额增加。

（2）1-9月利润总额增加,同时净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为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28.13%：一是公司控

股的大同发电有限等公司以前年度亏损至2013年末已基本弥补完毕，2014年按应纳税所得额计提所得

税费用，因此所得税费用同比大幅增加；二是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因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

化，补缴所得税6009万元。

注3：公司于 2013�年 12�月 20�日发行第一期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 10�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为 9.9�亿元，该净额在本报告中列示于“其他权益工具”项下。 因此在计算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时均不包含该中

期票据的本金及利息金额。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19,9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0

9,033,709,

571

52.43%

917,431,

192

无

-

国家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0

917,431,

192

5.32%

917,431,

192

无

-

国家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

司

0

200,000,

000

1.16%

无

-

国有法人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0

160,000,

000

0.93%

无

-

未知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

公司

0

156,800,

000

0.91%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

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5,000,000

153,000,

000

0.89%

无

-

未知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0

100,975,

770

0.59%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

司

0

100,000,

000

0.58%

无

-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019L－CT001

沪

35,420,500 69,324,400 0.40%

无

-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保证金

1

号

0 64,040,428 0.37%

无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8,116,278,379

人民币普通股

8,116,278,379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0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5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8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00,000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0,975,770

人民币普通股

100,975,770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019L－CT001

沪

69,324,400

人民币普通股

69,324,4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金

1

号

64,040,428

人民币普通股

64,040,42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6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公司

5.32%

，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

）

货币资金

3,565,017,448.72 2,565,722,128.71 999,295,320.01 38.95

应收票据

983,940,374.04 1,242,347,739.65 -258,407,365.61 -20.80

其他应收款

648,880,010.82 1,185,838,155.19 -536,958,144.37 -45.28

其他流动资产

1,000,050,260.34 566,089,656.83 433,960,603.51 76.66

工程物资

7,927,184,592.00 5,764,636,529.49 2,162,548,062.51 37.51

应交税费

-2,136,206,719.50 -3,308,639,573.18 1,172,432,853.68 -35.44

应付股利

694,037,549.60 2,067,003,584.02 -1,372,966,034.42 -66.42

其他流动负债

18,500,000,000.00 12,800,000,000.00 5,700,000,000.00 44.5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579,576,978.48 12,129,165,183.34 -6,549,588,204.86 -54.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5,741,049,796.99 3,592,393,602.26 2,148,656,194.73 59.81

货币资金期末数为3,565,017,448.72元，比年初数增加了38.95%，主要系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

司经营积累以及投资活动支付净额减少导致货币资金余额增加；

应收票据期末数为983,940,374.04元，比年初数减少了20.80%，主要系本公司的子公司国电石嘴

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本期销售商品收入以票据结算减

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648,880,010.82元，比年初数减少了45.28%，主要系本公司的子公司国电宣

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应收的融资租赁款收回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为1,000,050,260.34元，比年初数增加了76.66%，主要系本公司及子公司对

外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期末数为7,927,184,592.00元，比年初数增加了37.51%，主要系本公司子公司工程项目

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2,136,206,719.50元，比年初数增加了35.44%，主要系本公司控股子国电英力

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子公司，导致进项税较少所致；

应付股利期末数为694,037,549.60元，比年初数减少了66.42%，主要系本公司以及部分子公司本

期实际支付上期未付的股利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为18,500,000,000.00元，比年初数增加了44.53%，主要系本公司发行的短期

融资券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为5,579,576,978.48元，比年初数减少了54.00%，主要系上年末

在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在本期支付，同时将与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以及其他非流动负债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数为5,741,049,796.99元，比年初数增加了59.81%，主要系本公司发行的三

年期中期票据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

）

销售费用

27,836,695.56 49,439,666.86 -21,602,971.30 -43.70

资产减值损失

1,979,857.96 31,743,928.63 -29,764,070.67 -93.76

销售费用本期数为27,836,695.56元，比上期数减少了43.70%，主要系本公司控股子国电英力特能

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成本费用支出，销售费用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为1,979,857.96元，比上期数减少了93.76%，主要系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

本期按照公司的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

）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 流 量 净

额

-12,814,813,909.03 -19,449,815,733.74 6,635,001,824.71 -34.11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 流 量 净

额

-5,403,394,722.47 -4,643,658,677.26 -759,736,045.21 16.36

投资活动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12,814,813,909.03元， 比上期数减少了34.11%，主

要系本公司部分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低于上年同期， 以及控股子公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导致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5,403,394,722.47元，比上期数增加了16.36%，主要系本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期融资规模略高于上年同期同时偿还债务金额增加所致。

3.2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10年4月，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明确，将公司作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火电及水电业务的整合平台，力

争用5年左右时间，通过资产购并、重组等方式，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发电业务资产（不含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除国电电力外其他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业务及权益）注入公司。

2010年8月5日，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增发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拟

发行不超过30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97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持有的国电浙江北仑第

三发电有限公司50%股权、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20%股权。 用于收购上述股权的72.07亿元已全部支付给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相

关股权过户已全部完成。

2013年10月18日，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议案，收购价格为346,655.00万元。 经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并于2013年

底完成相关股权过户手续。

2014年7月31日，公司发布《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进一步解决与国电

电力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公告》，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对2010年4月出具的《关于解决与国电电力同

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相关内容进一步做出承诺，并经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

案。

3.3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 根

据财政部要求，除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其余7项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

准则。 具体影响如下：

1.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范围是投资方对

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对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即从“长期股权投资” 调整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具体影

响，将使公司调整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955,964,443.48元，减少长期股权投资955,964,443.48元，同

时按照相同金额调整期初比较数据。

2.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支

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

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具体影响，将使公司

调整增加商誉9,839,520.00元,增加资本公积9,839,520.00元，同时按照相同金额调整期初比较数据。

3.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方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

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

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

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具体影响,公司对

该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将原计入到投资收益的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

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到资本公积。

单位：元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国电科技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注

1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合计

-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注1:2011年国电科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增加股本,公司将增加的所有者权益份额确

认为投资收益,按照新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应增加资本公积。

4.除此之外，公司采用其他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3.3.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公司不存在因追加投资等原因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以及因

处置部分投资等原因丧失对被投资单位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交易。

3.3.2�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国电科技环

保股份有限

公司

注

1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合计

-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注1:� 2011年国电科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增加股本，公司将增加的所有者权益份额确认为

投资收益，按照新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应增加资本公积。

3.3.3�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变动对公司财务报告无影响。

3.3.4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变动对公司财务报告无影响。

3.3.5合营安排分类变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变动对公司财务报告无影响。

3.3.6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公司不存在准则其他变动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3.3.7其他

公司无其他执行新会计准则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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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0日

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11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陈

飞虎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全部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4-72）。

二、同意《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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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0日

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

实到5人；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主席郭瑞廷先

生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全部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4-72）。

二、同意《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14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2014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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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年度三季报的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净利润不会产生

影响。

一、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 根

据财政部要求，除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其余7项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

计准则。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影响

1.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范围是投资方对

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即从“长期股权投资” 调整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具体影响,将

使公司调整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955,964,443.48元，减少长期股权投资955,964,443.48元,同时按

照相同金额调整期初比较数据。

2.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支

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

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具体影响,将调整增加

公司商誉9,839,520.00元,增加资本公积9,839,520.00元,�同时按照相同金额调整期初比较数据。

3.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方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

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 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

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

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具体影响,公司对

该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将原计入到投资收益的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

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到资本公积。

单位：元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国电科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注

1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合计

-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92,381,752.49

注1:2011年国电科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增加股本, 公司将增加的所有者权益份额确

认为投资收益,按照新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应增加资本公积。

4.除此之外，公司采用其他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

的业务追溯调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